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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为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平台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

撑与发展指引，也对其规范化、高质量运营提出了更高要求。共享经济平台作为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深

度融合的创新业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运营模式仍存在诸多与新质生产力“高质量、规范化、可持

续”发展要求相悖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数字经济治理的共性痛点，也是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的典型

难题，制约了其要素配置效率与社会价值释放。本文以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为遵循，紧扣电子商务规范

运营与数字经济高质量治理的核心要求，系统解构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在责任边界、税收征管、法律

适配、声誉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核心问题，从明确平台责任、构建数字化税收机制、完善数字法治体系、

打造智能化声誉监管体系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的重构路径与实施建议，推动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适

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实现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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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dvanced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leading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qual-
ity productivity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ar-
ing economy platforms in the all-stream era, and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ir 
standardized and high-quality operation. As an innovative business form deeply integrating digital 
economy and e-commerce,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s, while developing rapidly, still have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ir operation model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quality, 
standard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hese problems are not only com-
mon pain points in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but also typ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e-
commerce platforms, which restrict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allocation and the release of social value. 
This paper,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closely adheres 
to the core requirements of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e-commerce and high-quality governa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s the cor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 mod-
els of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s in terms of 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
ment, legal adaptation, and reputation management.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larifying plat-
form responsibilities, building a digital tax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digital legal system, and cre-
ating an intelligent reputation supervision system, it proposes targeted reconstruction paths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operation models of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achieve standardized and high-qual-
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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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社会已迈入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形态、电子商务为主流交易方式的全流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加速

培育与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兼具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融合化的特征，与数字经济“要素全域配置、价值深度挖掘”、电子商务“高效交易、普惠共

享”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共享经济平台作为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融合创新的核心业态，既是数字经济

下生产要素全域配置的重要载体，也是电子商务从“所有权交易”向“使用权共享”范式转型的关键体

现，其运营模式的科学性、适配性直接决定了共享经济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质量与可持续

性[1]。 

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与发展指引下，共享经济平台实现了快速发展，独角兽企业持续涌现，业

态领域不断拓展，利润来源日益多元，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提质增效、电子商务业态创新的重要力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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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共享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模式仍存在诸多深层次

的现实问题，部分平台为追求高额利润，存在责任规避、税收监管缺失、法律适配不足、信用体系不完

善等行为，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共享经济平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影响了电子

商务的规范运营与数字经济的高质量治理，与新质生产力“高质量、规范化、可持续、绿色化”的发展要

求相悖[2]。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强调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更注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同适配，要求经济

业态的发展必须遵循规范化、法治化、公平化的原则。共享经济平台作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应用场

景，其运营模式的重构与升级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电子商务业态创新的核心命题。在此背景

下，本文以新质生产力为研究视域，立足电子商务交易逻辑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以全流时代共享经济

平台运营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平台发展现状与价值，系统解构其运营模式中存在的核心问题，结合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的治理规范，针对性提出运营模式的重构路径与实施建议，

推动共享经济平台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实现运营模式的升级重构。 

2.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的发展现状与价值基础 

2.1. 发展现状：创新驱动与问题并存 

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与全流时代需求牵引的双重作用下，共享经济平台呈现出创新驱动的快速

发展态势。从发展主体来看，不仅催生出 Airbnb、Uber、滴滴等一批独角兽企业，还吸引了宜家、沃尔

玛等老牌电商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加入，形成了初创企业与传统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平台数量与规模持

续扩张，业态领域从交通、住宿、金融服务逐步延伸至教育、音乐、工具共享等全领域，形成了多元化的

共享经济生态[3]。 

从运营特征来看，共享经济平台呈现出创新驱动、技术赋能、数字支撑的核心特征，与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特征高度契合。创新驱动成为平台发展的核心动力，模式、技术、机制创新不断涌现，推动了运

营效率的持续提升；数字技术、智能算法等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成为平台运营的核心支撑，推动了利润

来源的多元化；声誉机制成为平台运营的核心，依托大数据构建的信用体系，成为解决陌生人交易信任

问题、保障平台运营的关键。 
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呈现出“创新驱动与问题并存”的

发展态势。部分平台刻意规避交易责任，将自身定位为“单纯的供需连接中介”，拒绝承担监管、担保、

赔偿等责任；平台的数字化运营模式使得税收征管面临诸多难题，偷逃税问题突出，破坏了市场公平竞

争环境；现有法律体系难以适配平台“使用权共享”的运营特征，法律关系模糊、纠纷解决困难等问题

凸显；声誉管理体系不完善，虚假评价、恶意评价等问题屡禁不止，信用信息孤岛化现象严重，制约了

数字信用体系的建设。这些问题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的治理规范相悖。 

2.2. 价值基础：融合发展的核心载体 

共享经济平台的快速发展并非偶然，其背后蕴含着坚实的价值基础，既是电子商务业态创新的重要

成果，也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成为二者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 
从电子商务视角来看，共享经济平台突破了传统电子商务“所有权交易”的边界，实现了“使用权

共享”的业态升级，成为电子商务业态创新的重要方向。传承了电子商务“线上匹配、线下履约”的交易

逻辑，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供需的精准匹配，同时将交易对象从实体商品延伸至闲置资源、剩余产能等

生产要素的使用权，丰富了电子商务的交易内涵，拓展了服务领域，推动了电子商务从“商品交易平台”

向“要素共享平台”的转型。同时，平台的发展也推动了电子商务交易机制、盈利模式、信用体系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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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为电子商务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能[4]。 

从数字经济视角来看，共享经济平台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与全域化配置，成为数字经济要

素配置的核心载体。依托数字技术，将闲置资源、剩余产能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化为数字经济要素，通过

平台实现跨主体、跨时空、跨领域的配置，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实现了要素价值的深度挖掘。[5]同时，

推动了数字经济的产业融合发展，打破了不同产业之间的运营边界，推动了交通、住宿、金融等多个产

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产业融合的新生态，推动了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平台的价值基础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应用

场景。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平台中得到充分落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平台

运营中广泛应用，推动了生产力的质效提升；平台的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成为新质生产力制度创新的重

要体现，推动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同适配。坚实的价值基础决定了共享经济平台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而解决运营模式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实现运营模式的重构与升级，则是推动其充分释放价值的关键

[6]。 

3.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的核心问题解构 

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存在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数字经济治理的共

性痛点、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的典型难题高度关联，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未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

现。结合平台运营实践与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的治理要求，其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平台责任边界模糊、

税收机制适配不足、法律体系建设滞后、声誉管理体系不完善四个方面，这些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共同制约了共享经济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3.1. 平台责任边界模糊，刻意规避交易责任 

平台责任边界模糊是当前共享经济平台运营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电子商务平台与数字经济平台运

营的共性痛点。部分共享经济平台在运营过程中，通过在用户协议中声明“仅为供需双方的连接中介，

不提供实际服务”，将自身定位为单纯的信息中介，刻意规避交易过程中的监管、担保、赔偿等责任与

义务。但实际上，共享经济平台作为交易规则的制定者、交易流程的把控者、交易信息的提供者，在供

需双方的契约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运营主体角色，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这一责任要求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简称《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要求高度一致[7]。 

《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进行审核，对交易行为

进行监管，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在发生交易纠纷时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而共享经济平

台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的创新形态，其运营逻辑与传统电子商务平台高度一致，理应遵循《电子商务法》

的相关规定。但部分平台却无视法律规定，刻意模糊责任边界，导致交易纠纷频发且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如在共享出行平台中，司机与乘客发生人身伤害纠纷时，平台往往以“仅为信息中介”为由，拒绝承担

赔偿责任；在共享住宿平台中，租客造成房屋损坏时，平台也往往采取推诿、拖延的态度。 
平台的责任规避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与供给方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制约了平

台的规模化、可持续发展。同时，这一行为也与新质生产力“规范化治理、系统协同”的发展要求相悖，

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未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现，既阻碍了电子商务的规范运营，也影响了数字经济的系

统治理。此外，平台责任边界的模糊也导致政府监管部门难以对平台进行有效监管，增加了监管难度。 

3.2. 税收机制适配不足，偷逃税问题突出 

共享经济平台独特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运营模式，以及复杂多变的服务形式，使得其税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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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面临诸多难题，税收机制与平台运营模式的适配性严重不足，这一问题是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共性难

题，也是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典型问题。当前，我国针对传统经济模式与传统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体系

已相对完善，但针对共享经济平台的税收征管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税收政策滞后、征管手段不足、税

源监控困难等问题凸显，导致部分平台与个体供给方存在偷逃税行为[8]。 

共享经济平台税收征管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交易主体虚拟化、碎片化，税源监控困

难。共享经济平台的交易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大量的普通个体，这些个体供给方往往未进行工商注

册与税务登记，交易主体具有较强的虚拟化特征。同时，共享经济的交易多为线上交易，交易信息具有

隐蔽性、碎片化的特征，税务机关难以实现对交易信息的全面监控。其二，税收政策滞后，征税范围与

标准不明确。学界与实务界对共享经济的部分服务项目是否应该征税、按何种税目征税仍存在较大争议，

税收政策的滞后性导致税收征管存在“真空地带”。如个体供给方通过平台提供的技能服务，属于劳务

报酬还是经营所得，目前尚无明确的政策规定。其三，平台协税护税责任未落实。共享经济平台掌握着

平台内所有的交易信息，是税收征管的重要抓手，理应承担协税护税的责任，但部分平台为了吸引供给

方，刻意不履行该责任，甚至为偷逃税行为提供便利[9]。 

税收机制适配不足导致共享经济平台的偷逃税问题突出，部分平台与个体供给方通过隐瞒交易收入

等方式偷逃税款，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这一行为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

竞争环境，使得共享经济平台因税收监管缺失而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

象出现。同时，这一行为也与新质生产力“公平化、规范化”的发展要求相悖，违背了电子商务税收征管

与数字经济公平发展的基本准则。 

3.3. 法律体系建设滞后，难以适配平台运营特征 

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模式催生出了新的法律关系与法律结构，如居间合同关系、数字信用关系、平

台责任关系等，这些新的法律关系与传统法律体系的适配性严重不足，使得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缺乏完

善的法治化保障。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模式制定的，针对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

法律规范虽在不断完善，但仍难以覆盖共享经济平台“使用权共享”的独特运营特征[10]。 

一方面，现有法律条款难以覆盖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特征，法律关系模糊。《电子商务法》作为规

范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的核心法律，主要针对传统的“所有权交易”电子商务平台制定，难以适配共享经

济平台“使用权共享”的特征[11]。如《电子商务法》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作出了规定，但共享经

济平台的供给方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大量个体，难以按照传统标准进行审核；《电子商务法》对交易纠

纷的解决机制作出了规定，但共享经济平台的交易纠纷涉及共享资源的使用、损坏等问题，与传统电子

商务纠纷存在较大差异，现有法律条款难以提供明确的解决依据。此外，共享经济平台与供需双方形成

的居间合同关系更为复杂，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平台的责任边界等均未在现有法律中得到明确细化。 
另一方面，针对数字经济的专门法律缺失，平台监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共享经济平台作为数字

经济的重要载体，其运营具有数字化、跨行业、跨地域的特征，需要专门的数字经济法律进行规范。但

当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文件，针对数字经济平台的监管规则、创新边界等均未作出明确的系统性

规定，导致政府监管部门对共享经济平台的监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现有法律体系对数字信用、

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的规定仍不够完善，难以保障平台的规范运营与用户的合法权益。如部

分平台存在过度收集、滥用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现有法律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约束[12]。 

法律体系的滞后使得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处于“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困境，既制约了平台的创

新发展，也导致了市场秩序的混乱。这一现状与新质生产力“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要求相悖，也不符

合电子商务法治保障与数字经济法治化发展的要求，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升级，成为推动共享经济平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6645


熊伟 等 
 

 

DOI: 10.12677/ecl.2026.156645 383 电子商务评论 
 

台规范化发展的迫切需求[13]。 

3.4. 声誉管理体系不完善，技术支撑不足 

声誉机制是共享经济平台运营的核心，也是数字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体系更是电子商务

运营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数字信用体系建设成为推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

务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抓手，而当前多数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管理体系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与新质生

产力下“数字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其一，声誉评价体系较为单一，缺乏科学性与公正性。当前，多数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评价体系仍

以简单的星级评价、文字评价为主，评价指标较为单一，仅关注交易结果的满意度，缺乏对交易过程、

共享资源质量、服务能力等全流程指标的考量，难以实现对用户声誉的量化、精准评价。同时，平台的

声誉评价体系缺乏有效的审核机制，虚假评价、恶意评价、刷评等问题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声誉机制

的公正性与可信度。如部分供给方通过刷单刷评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声誉等级，误导需求方的选择；部分

需求方因个人原因给出恶意差评，损害供给方的合法权益[14]。 

其二，声誉管理的技术支撑不足，智能化水平较低。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声誉管理

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技术支撑，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技术能够实现对用户声誉的实时监控、精准

分析、不可篡改追溯。但当前多数共享经济平台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声誉管理的技术支撑不足。如

平台未能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虚假评价；未能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用户的声誉记录进行存证与追溯，

导致声誉记录的可信度不足；未能利用生物识别技术实现对用户身份的精准核实，导致“身份虚化”问

题突出[15]。 

其三，信用信息孤岛化现象严重，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当前，各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信息处于相互

隔离的状态，平台之间未建立声誉信息共享机制，信用信息孤岛化现象严重。用户在一个平台的声誉记

录无法在其他平台得到认可与使用，既导致了用户声誉资源的浪费，也制约了数字信用体系的整体建设

[16]。同时，共享经济平台的声誉信息也未能与政府信用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实现互联互通，

未能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使得数字信用体系的覆盖面较窄，难以发挥“一处守信、处处

受益”的信用联动效应。此外，平台在收集、使用用户声誉信息时，还存在侵犯用户隐私等问题，影响了

声誉信息互联互通的推进[17]。 

4.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的重构路径 

针对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存在的核心问题，结合新质生产力“高质量、规范化、可持续、公平化、

数字化”的发展要求，紧扣电子商务规范运营与数字经济高质量治理的核心要求，本文从厘清平台责任

边界、构建数字化税收机制、完善数字法治体系、打造智能化声誉监管体系四个维度，提出共享经济平

台运营模式的重构路径，推动平台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同频共振。 

4.1. 厘清平台责任边界，强化平台责任担当 

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发展的规范化治理与系统协同，厘清共享经济平台的责任边界、强化平台的

责任担当，是实现平台规范化运营的核心前提，也是适配电子商务平台责任要求与数字经济系统治理要

求的关键。共享经济平台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的创新形态，其责任界定应严格遵循《电子商务法》的相关

规定，纳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监管范畴，明确其与传统电商平台相一致的责任与义务，同时结合其

“使用权共享”的运营特征，补充特殊责任要求[18]。 

1. 明确平台的通用责任，严格遵循《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共享经济平台应承担资质审核责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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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监管责任、纠纷解决责任、消费者权益保障责任等。应对平台内供给方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对不符

合资质要求的供给方坚决不予入驻；对平台内的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利用大数据识别虚假交易等违

规行为；建立健全线上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履行调解责任；建立消费者权益保障基金，对消费者的损失

进行先行赔付，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补充平台的特殊责任，适配“使用权共享”的运营特征。结合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特征，补充共

享资源监管责任、使用安全保障责任、信息披露责任等特殊责任。应对共享资源的权属、质量进行严格

审核与实时监控，确保共享资源合法、安全可用；为交易双方购买相应的保险产品，降低交易过程中的

安全风险，建立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准确地向交易双方披露共享资源的相关信息、服务价格、

交易规则等内容，不得隐瞒、误导用户。 
3. 推动平台建立内部责任体系，强化责任落地落实。共享经济平台应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支撑，

建立健全内部责任体系，明确平台各部门、各岗位的监管职责，将责任落实到人。构建数字化的内部监

管系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交易行为的实时监控与智能分析；建立责任考核与问责机

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对监管不力的人员依法依规进行问责[19]。 

4. 加强政府监管，构建多维度的平台责任监管体系。政府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共享经济平台责任履行

情况的监管，构建“行政监管 + 行业自律 + 社会监督”的多维度监管体系。市场监管、网信等相关监

管部门应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对责任规避的平台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成立共享经济行业协会，制定行业

自律准则，推动平台加强自我监管；建立平台责任投诉举报机制，畅通用户投诉举报渠道，发挥媒体的

监督作用，形成社会监督的合力[20]。 

4.2. 构建数字化税收机制，强化税收征管 

新质生产力强调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构建与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相适配的数字化、智能化、

精准化税收机制，是实现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公平竞争的关键，也是适配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要求与数字

经济公平发展要求的核心。应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优势，借鉴传统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成熟经验，

打造“平台代征、数据互通、精准监管、政策完善”的数字化税收征管体系[1]。 

1. 完善共享经济税收政策，消除税收“真空地带”。税务部门应结合共享经济平台运营特征，明确

征税范围、税目税率、纳税主体、计税依据，将共享住宿、出行、技能服务等纳入征管范围，按服务性质

划分税目税率；明确个体供给方收入为经营所得，平台运营企业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纳税主体。同时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新能源共享出行、绿色资源共享等符合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要求的业态给予税收

减免，鼓励行业绿色转型。 

2. 落实平台代征代缴责任，构建“平台代征、税务监管”模式。明确共享经济平台作为增值税、个

人所得税的代征代缴义务人，与税务部门签订代征协议，在向供给方支付交易款项时代扣代缴税款，实

现“交易完成即税款代扣”。规范平台代征行为，建立代征台账，详细记录交易与税款信息，接受税务部

门监督；建立激励机制，对足额及时代征的平台给予手续费返还，对未履行责任的平台依法严厉处罚。 
3. 依托数字技术打造精准化税收监管体系。税务部门搭建税收大数据监管平台，推动与共享经济平

台的数据互联互通，实时采集交易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偷逃税行为，实现税源动态监控。将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税收征管，把交易信息、税款代扣信息上链存储，实现不可篡改、全链路追溯，为税

务稽查提供可靠证据。引入人工智能算法构建税收风险预警模型，对平台交易与纳税行为实时分析，及

时发出风险预警，提升征管效率。 

4. 加强税收宣传与便捷化服务。税务部门与平台协同，通过 APP、官网等渠道向供给方宣传税收政

策与纳税流程，针对个体供给方开展一对一辅导，提升税法遵从度。曝光偷逃税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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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形成“不敢偷、不能偷”的氛围。依托电子税务局提供线上纳税申报、发票开具等服务，简化流程、

降低纳税成本，提升纳税主体体验。 

4.3. 完善数字法治体系，适配平台运营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完善的法治化保障，应构建以《电子商务法》为基础、以数字经济专门法律

为核心、以配套法规细则为补充的数字法治体系，坚持“立法先行、修法及时、执法严格”，为共享经济

平台运营划定法律边界，兼顾创新与监管。 
1. 修订完善现有法律条款，提升适配性。修订《电子商务法》，增加共享经济平台专门条款，明确

其法律定位、责任边界与监管要求，扩大资质审核、质量监管的适用范围，适配供给方多元化、资源多

样化特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相关规定，细化共享经济中的居间合同关系，

明确共享资源使用、损坏的赔偿规则，完善数字信用、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将平台代征代缴、数据互通纳入法律框架，明确偷逃税处罚标

准。 
2. 加快数字经济专门立法，构建核心框架。比如出台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文件及配套细则，明确数

字经济平台的监管规则、创新边界与法律责任，坚持“包容审慎”原则，对共享经济实行分类监管、柔性

监管。完善数字信用体系法律规定，明确信用评价标准、使用规则，加大对虚假评价、恶意评价的处罚

力度；强化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明确平台数据收集、使用的“最小必要”原则，禁止过度收集滥用

用户信息，加大违法处罚力度。 
3. 制定共享经济细分领域监管法规。针对出行、住宿、技能共享等不同领域，制定专门的监管办法与

实施细则，明确各领域平台的资质要求、安全标准、责任划分。结合平台跨行业、跨地域运营特征，建立

跨区域、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明确市场监管、交通、文旅等部门的职责分工，避免多头监管或监管真空。 
4.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线上调解 + 线上仲裁 + 线下诉讼”的纠纷解决体系，适配共

享经济线上化、跨地域特征。平台建立专业线上调解中心，利用视频、文字等方式快速解决纠纷；依托

互联网仲裁机构推广线上仲裁，简化流程、降低成本，明确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基层法院设立互联网

法庭，实现案件立案、审理、判决全流程线上化；建立跨地域司法协同机制，解决纠纷管辖难题，依托区

块链实现交易证据存证追溯，提升纠纷解决的公正性。 

4.4. 打造智能化声誉监管体系，融合技术与制度创新 

紧扣新质生产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要求，打造技术赋能、制度保障、全域互通、隐私保护的智能

化声誉监管体系，传承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经验，推动其成为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信用体系融合的纽

带，让声誉成为平台运营的“监管利器”。 
1. 构建量化、多维、全流程的声誉评价体系。突破传统单一结果评价局限，结合“使用权共享”特

征，设计覆盖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的评价指标，不仅包含满意度评分，还纳入供给方资源质量、履约

效率、服务态度，以及需求方支付及时性、资源保护、评价真实性等指标，针对不同领域制定差异化标

准。利用大数据对指标赋权，实现声誉量化评分与动态调整，真实反映用户信用状况。建立虚假评价智

能识别机制，依托自然语言处理、行为溯源技术，精准识别刷评、恶意差评，采取删除评价、降低等级、

限制交易等处罚措施，并将信息纳入全国信用平台。 
2. 强化数字技术支撑，实现信用技术融合应用。利用大数据整合用户交易、评价、履约数据，构建

用户信用动态画像，为供需匹配、风险防控提供支撑。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声誉管理，实现用户声誉记

录、交易信息上链存储，不可篡改、全链路追溯，提升声誉信息可信度。融合生物识别与实名认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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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面部、语音识别等实现用户身份精准核实，解决“身份虚化”问题。引入信用保险制度，设计共享资

源损坏、履约保证等专属保险产品，实现声誉监管与风险防控结合，降低交易双方信用风险。 
3. 推动声誉信息全域互联互通，打破信用孤岛。由行业协会牵头建立共享经济行业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与共享规则，实现平台间声誉信息互通互认。推动共享经济平台与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金融机构、传统电商平台的数据对接，将平台声誉信息纳入全域信用体系，实现“一处守

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将良好声誉与金融信贷额度、电商交易权重挂钩，将不良声誉与

交易限制、市场准入管控结合，让声誉成为跨领域通用数字信用凭证。 
4. 完善声誉管理制度，平衡监管与隐私保护。明确声誉信息收集、使用、存储、共享的全流程规则，

遵循“合法、知情同意、最小必要”原则，仅收集与信用评价相关的信息，不得用于无关商业用途。采用

数据脱敏、隐私计算技术，在信息互通时对用户身份信息进行处理，保护隐私安全；建立安全的信息存

储系统，采用加密、防火墙技术防止信息泄露篡改。建立声誉修复机制，为有不良记录的用户提供合规

修复渠道，可通过连续合规交易、信用教育等积累积分，达到标准后更新声誉信息并同步至信用平台。

加强政府监管，对过度收集信息、滥用声誉数据的平台依法严厉处罚，畅通用户投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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